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79號

原      告  張承能  

訴訟代理人  黃鼎鈞律師

複代理人    李柏松律師

被      告  林宜萱   住○○市○○區○○路00號即台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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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圖即台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民國一一三年十二

月十六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土地標示表」所示，符號六四

四、面積十九平方公尺之土地，及「建物各層面積表(含增

建)」即門牌號碼台中市○○區○○路○段○○○巷○○弄

○號房屋，符號A第一層面積六八．０四平方公尺，符號B夾

層(木板部分)面積十三．二三平方公尺，符號C夾層(磚牆部

分)面積二六．二五平方公尺，符號D第二層面積五七．七五

平方公尺，符號F第三層(北側)面積二六．六七平方公尺，

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柒萬伍仟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

二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第一

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參萬元。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二、三項於原告以新台幣貳拾伍萬貳仟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之執行標的物拍

定、變賣或物之交付前，以新台幣柒拾伍萬伍仟元為原告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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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訴狀送達後，原

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請求：

「被告應將門牌號碼台中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

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等情，嗣

於民國113年8月19日具狀更正聲明第1項請求：「被告應將

系爭房屋1樓、2樓(包括夾層即木造樓中樓)及3樓房屋全部

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等情，有該日民事更正聲明狀可按

(參見本院卷第123頁)；又於113年12月30日具狀更正聲明第

1項請求為：「被告應將如附圖即台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下

稱中正地政所)113年12月1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土地標示

表」所示，符號644、面積19平方公尺之土地，及「建物各

層面積表(含增建)」即系爭房屋，符號A第1層面積68.04平

方公尺，符號B夾層(木板部分)面積13.23平方公尺，符號C

夾層(磚牆部分)面積26.25平方公尺，符號D第2層面積57.75

平方公尺，符號F第3層(北側)面積26.67平方公尺，全部騰

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等情，亦有該日民事更正聲明狀可憑

(參見本院卷第224頁)。本院審酌原告上開先後2次就聲明第

1項更正請求，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及請求之原因事實並未

變更，僅係就被告實際占有使用情形及配合地政機關實地勘

測結果如附圖所示作更正，核屬擴張及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依首揭法條規定，並非訴之變更或追加，毋庸徵得被

告同意，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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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原告起訴主張：

　 1、系爭房屋為原告所有，於111年11月23日出租予被告，約

定租期自111年12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

新台幣(下同)15000元，被告應於每月7日前將租金直接匯

入原告指定帳戶。嗣兩造於111年12月21日就上揭租賃關

係另行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並經民間公

證人公證，兩造約定系爭房屋之租約以經公證之租約為

主。詎被告承租系爭房屋後並未按期繳付租金，多有拖延

情事，於112年6月份租金未付，112年7月份租金僅給付50

00元，被告雖於112年12月補足前欠租金，但自113年1、2

月份亦開始拖欠租金，僅於113年3月18日再給付15000元

後，即未再給付租金，迄至113年6月份止共積欠租金7500

0元，已逾2個月租金額，原告曾多次催告被告給付積欠之

全部租金，但被告置之不理，原告乃於113年6月21日委請

律師寄發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第1602號存證信函，促請

被告於113年7月3日前給付積欠之全部租金，逾期未付即

終止系爭租約，不另通知。被告雖於113年6月24日收受上

開存證信函，屆期仍未給付，原告再委請律師於113年7月

5日寄發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第1720號存證信函，提前3

0日以上通知被告終止系爭租約，並於同日以手機簡訊及

通訊軟體LINE將上開通知內容傳訊予被告，被告於113年7

月9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後，仍未理會，故系爭租約業經原

告合法終止，爰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規定及系

爭租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如聲明第1

項所示。 

　 2、又被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前已積欠租金7個月未付，共計105

000元，扣除被告承租時提出之保證金30000元，尚欠7500

0元，爰依系爭租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積欠租金75000

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如聲明第2項所示。　

　 3、另依系爭租約第14條第4項約定，承租人未即時遷出返還

系爭房屋時，出租人除每月得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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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並得以月租金額請求給付違約金。因系爭租約業經原

告合法終止，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系爭租約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

爭房屋之日止，以原約定租金額計算不當得利數額及違約

金數額，每月合計30000元(即每月不當得利15000元及每

月違約金15000元)，如聲明第3項所示。　

　 4、並聲明：(1)如主文第1、2、3項所示。(2)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1、依兩造於111年12月21簽訂經公證之系爭租約，租賃範

圍　約定為第1層樓、夾層及第2層樓全部，排除第3層樓

部分，但原告發現被告實際使用系爭房屋範圍，除系爭租

約約定部分，亦無權占有使用3樓北側部分，此經被告於

鈞院113年11月19日履勘現場時自承上情。又系爭房屋1樓

庭院即如附圖「土地標示表」所示，符號644、面積19平

方公尺之土地，亦堆滿被告所有之物品，併有請求被告騰

空遷讓返還之必要。

　 2、原告對於中正地政所113年12月17日中正地所二字第11300

15215號函(下稱113年12月17日函)，及檢送如附圖所示之

測量成果，均無意見。　

二、被告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以前

到場所為之聲明及陳述略以：

　(一)兩造間就系爭房屋之租賃契約應以經公證之系爭租約為

主，被告承租範圍不包括3樓部分，因3樓係放置原告之物

品，被告僅作為曬衣服使用。

　(二)被告確有收受原證2、4存證信函及原證3、5之簡訊，不爭

執系爭租約已經終止，被告會儘快搬離系爭房屋。

　(三)被告迄至113年6月份共積欠原告租金75000元未付為實

在。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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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院之判斷：

　(一)查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

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

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而當事人或其訴訟代理人於

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

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

判之基礎，在未經當事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

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參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

1029號民事裁判意旨)。原告主張兩造於上揭時間就系爭

簽訂系爭租約，並經公證，而迄至113年6月份止，被告共

積欠租金75000元，已逾2個月租金額，原告乃先後2次委

請律師寄發原證2、4存證信函及傳送原證3、5即手機簡訊

通知被告限期給付積欠租金，逾期未付則終止租約，被告

收受前揭存證信函及手機簡訊後仍未給付租金，故系爭租

約已於113年8月9日合法終止等事實，已據其提出111年12

月21日簽訂系爭租約(含公證書)、111年11月23日租約、

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第1602、1720號存證信函及手機簡

訊各在卷為憑(參見本院卷第19〜103頁)，核屬相符，亦

為被告於113年9月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自承上情，並經

記明筆錄在卷(參見本院卷第135頁)，則依前揭民事訴訟

法第279條第1項規定及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029號

民事裁判意旨，被告就確有積欠租金75000元及系爭租約

已經合法終止等事實應已發生自認，而此項自認即有拘束

兩造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被告此部分自認之事

實為真正，並據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被告合法撤銷其自

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是原告上揭

主張自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請求被

告應將其占用使用如附圖所示之系爭房屋及庭院騰空遷讓

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

　 1、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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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還租賃物。」，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亦規定：「所有

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是租約終止後，出租人除得本於租賃物返還請求權請求返

還租賃物外，倘出租人為租賃物之所有權人時，並得本於

所有權之作用，依無權占有法律關係請求返還租賃物(參

見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801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

　 2、又本院依原告聲請囑託中正地政所指派測量員於113年11

月19日上午會同本院及兩造履勘現場及實地測量，確認系

爭房屋前方庭院為被告使用(堆置物品)、1樓(含樓中樓

即閣樓)、2樓及3樓(頂樓加蓋部分)樓梯間後方部分，均

為被告使用，但未使用3樓樓梯間前方部分等情，製有勘

驗筆錄及現場照片，並有中正地政所113年12月17日函及

檢附如附圖所示測量成果各在卷可憑(參見本院卷第178〜

206、210〜212頁)。是兩造間系爭租約既因被告積欠2個

月以上租金額迄未給付，而經原告終止系爭租約，並於11

3年8月9日發生效力，已如前述，則兩造間就系爭房屋租

賃關係已因租約終止而消滅，被告即負有騰空遷讓返還系

爭房屋予原告之義務，且依附圖所示，被告實際占有使用

範圍，除依系爭租約約定部分外，尚包括系爭房屋前方庭

院部分之土地在內，而被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後繼續占有使

用系爭房屋及房屋前方庭院部分，均欠缺法律上正當權

源，即屬無權占有，故原告依前揭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

67條第1項前段及系爭租約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如附

圖所示即其上「土地標示表」所示，符號644、面積19平

方公尺之土地，及「建物各層面積表(含增建)」，符號A

第1層面積68.04平方公尺，符號B夾層(木板部分)面積13.

23平方公尺，符號C夾層(磚牆部分)面積26.25平方公尺，

符號D第2層面積57.75平方公尺，符號F第3層(北側)面積2

6.67平方公尺等部分，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三)原告依系爭租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積欠租金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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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亦有理由：

　　　系爭租約第14條第5項約定：「乙方(即被告，下同)未繳

清之租金，甲方(即原告，下同)得由保證金中抵充，如有

不足，並得向乙方請求不足之金額。」。是原告主張被告

於系爭租約終止前共積欠7個月租金，合計105000元(計算

式：15000×7＝105000)，扣除被告繳付之保證金30000

元，尚欠75000元未付乙節，既經被告自認上情在卷，已

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租金7500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利息，亦有理由，應准許之。　　

　(四)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250條及系爭租約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利益之不當得利15000元，及相

當於月租金額之違約金15000元，共計30000元，仍有理

由：　　　　

　 1、又民法第179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

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

已不存在者，亦同。」，而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

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

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

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

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參見最高

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另民法第2

50條亦規定：「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

支付違約金(第1項)。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

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

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

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

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第2

項)。」，是當事人本於自主意思所締結之契約，若其內

容不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

自由原則，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規範；縱或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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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約定之權利義務有失平之處，除依法定程序變更外，雙

方均應受其拘束，不得任意排除約定之法效(參見最高法

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92號民事裁判意旨)。

　 2、依系爭租約第14條第4項約定：「乙方未依(同條)第2項規

定返還房屋時，甲方應即明示不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並

得向乙方請求未返還房屋期間之相當月租金額，及相當於

月租金額計算之違約金(未足1個月者，以日租金折算)至

返還止。」，則依前述，兩造間系爭租約於113年8月9日

合法終止後，被告既負有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

義務，屆期仍拒未返還，被告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即

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原告因此受有損害，2者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應成立前揭民法第179條規定之不

當得利，且系爭租約復訂有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他方違約

金條款，此項約定係於兩造間自由意志訂立，並經公證，

　　　約定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

及契約自由等原則，兩造均應受拘束，不得事後藉故反

悔，故原告自得依前揭民法第179條、第250條及系爭租約

第14條第4項約定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自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3年8月21日起按月給付未返還房屋期間之相當月

租金額15000元之不當得利，及相當於月租金額15000元計

算之違約金，共計30000元，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甚

明。

六、綜上所述，兩造間系爭租約經原告合法終止，於113年8月9

日發生效力，被告負有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義

務，則原告依據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及系爭租約等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如附圖所示即其上「土地標示表」所

示，符號644、面積19平方公尺之土地，及「建物各層面積

表(含增建)」，符號A第1層面積68.04平方公尺，符號B夾層

(木板部分)面積13.23平方公尺，符號C夾層(磚牆部分)面積

26.25平方公尺，符號D第2層面積57.75平方公尺，符號F第3

層(北側)面積26.67平方公尺等部分，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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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又依民法第179條、第250條規定及系爭租約等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積欠租金7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3年8月2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

30000元，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原告就上開請求給付

積欠租金部分，並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併

准許之。 

七、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部分，核與法律規定

相符，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至被告雖未陳明如受不

利判決，亦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然本院審酌民事訴訟

當事人利益均等原則，乃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

權酌定相當金額，命被告供該項擔保後亦得免為假執行。

八、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

料，核與本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

述，併此敘明。

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金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哲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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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79號
原      告  張承能  
訴訟代理人  黃鼎鈞律師
複代理人    李柏松律師
被      告  林宜萱   住○○市○○區○○路00號即台中○                          ○○○○○○○○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圖即台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土地標示表」所示，符號六四四、面積十九平方公尺之土地，及「建物各層面積表(含增建)」即門牌號碼台中市○○區○○路○段○○○巷○○弄○號房屋，符號A第一層面積六八．０四平方公尺，符號B夾層(木板部分)面積十三．二三平方公尺，符號C夾層(磚牆部分)面積二六．二五平方公尺，符號D第二層面積五七．七五平方公尺，符號F第三層(北側)面積二六．六七平方公尺，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柒萬伍仟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參萬元。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二、三項於原告以新台幣貳拾伍萬貳仟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之執行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之交付前，以新台幣柒拾伍萬伍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請求：「被告應將門牌號碼台中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等情，嗣於民國113年8月19日具狀更正聲明第1項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1樓、2樓(包括夾層即木造樓中樓)及3樓房屋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等情，有該日民事更正聲明狀可按(參見本院卷第123頁)；又於113年12月30日具狀更正聲明第1項請求為：「被告應將如附圖即台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下稱中正地政所)113年12月1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土地標示表」所示，符號644、面積19平方公尺之土地，及「建物各層面積表(含增建)」即系爭房屋，符號A第1層面積68.04平方公尺，符號B夾層(木板部分)面積13.23平方公尺，符號C夾層(磚牆部分)面積26.25平方公尺，符號D第2層面積57.75平方公尺，符號F第3層(北側)面積26.67平方公尺，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等情，亦有該日民事更正聲明狀可憑(參見本院卷第224頁)。本院審酌原告上開先後2次就聲明第1項更正請求，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及請求之原因事實並未變更，僅係就被告實際占有使用情形及配合地政機關實地勘測結果如附圖所示作更正，核屬擴張及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首揭法條規定，並非訴之變更或追加，毋庸徵得被告同意，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1、系爭房屋為原告所有，於111年11月23日出租予被告，約 定租期自111年12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新台幣(下同)15000元，被告應於每月7日前將租金直接匯入原告指定帳戶。嗣兩造於111年12月21日就上揭租賃關係另行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並經民間公證人公證，兩造約定系爭房屋之租約以經公證之租約為主。詎被告承租系爭房屋後並未按期繳付租金，多有拖延情事，於112年6月份租金未付，112年7月份租金僅給付5000元，被告雖於112年12月補足前欠租金，但自113年1、2月份亦開始拖欠租金，僅於113年3月18日再給付15000元後，即未再給付租金，迄至113年6月份止共積欠租金75000元，已逾2個月租金額，原告曾多次催告被告給付積欠之全部租金，但被告置之不理，原告乃於113年6月21日委請律師寄發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第1602號存證信函，促請被告於113年7月3日前給付積欠之全部租金，逾期未付即終止系爭租約，不另通知。被告雖於113年6月24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屆期仍未給付，原告再委請律師於113年7月5日寄發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第1720號存證信函，提前30日以上通知被告終止系爭租約，並於同日以手機簡訊及通訊軟體LINE將上開通知內容傳訊予被告，被告於113年7月9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後，仍未理會，故系爭租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爰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租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如聲明第1項所示。 
　 2、又被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前已積欠租金7個月未付，共計105000元，扣除被告承租時提出之保證金30000元，尚欠75000元，爰依系爭租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積欠租金75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如聲明第2項所示。　
　 3、另依系爭租約第14條第4項約定，承租人未即時遷出返還系爭房屋時，出租人除每月得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外，並得以月租金額請求給付違約金。因系爭租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系爭租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以原約定租金額計算不當得利數額及違約金數額，每月合計30000元(即每月不當得利15000元及每月違約金15000元)，如聲明第3項所示。　
　 4、並聲明：(1)如主文第1、2、3項所示。(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1、依兩造於111年12月21簽訂經公證之系爭租約，租賃範圍　約定為第1層樓、夾層及第2層樓全部，排除第3層樓部分，但原告發現被告實際使用系爭房屋範圍，除系爭租約約定部分，亦無權占有使用3樓北側部分，此經被告於鈞院113年11月19日履勘現場時自承上情。又系爭房屋1樓庭院即如附圖「土地標示表」所示，符號644、面積19平方公尺之土地，亦堆滿被告所有之物品，併有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之必要。
　 2、原告對於中正地政所113年12月17日中正地所二字第1130015215號函(下稱113年12月17日函)，及檢送如附圖所示之測量成果，均無意見。　
二、被告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以前到場所為之聲明及陳述略以：
　(一)兩造間就系爭房屋之租賃契約應以經公證之系爭租約為主，被告承租範圍不包括3樓部分，因3樓係放置原告之物品，被告僅作為曬衣服使用。
　(二)被告確有收受原證2、4存證信函及原證3、5之簡訊，不爭執系爭租約已經終止，被告會儘快搬離系爭房屋。
　(三)被告迄至113年6月份共積欠原告租金75000元未付為實在。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法院之判斷：
　(一)查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而當事人或其訴訟代理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當事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參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029號民事裁判意旨)。原告主張兩造於上揭時間就系爭 簽訂系爭租約，並經公證，而迄至113年6月份止，被告共積欠租金75000元，已逾2個月租金額，原告乃先後2次委請律師寄發原證2、4存證信函及傳送原證3、5即手機簡訊通知被告限期給付積欠租金，逾期未付則終止租約，被告收受前揭存證信函及手機簡訊後仍未給付租金，故系爭租約已於113年8月9日合法終止等事實，已據其提出111年12月21日簽訂系爭租約(含公證書)、111年11月23日租約、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第1602、1720號存證信函及手機簡訊各在卷為憑(參見本院卷第19～103頁)，核屬相符，亦為被告於113年9月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自承上情，並經記明筆錄在卷(參見本院卷第135頁)，則依前揭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規定及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029號民事裁判意旨，被告就確有積欠租金75000元及系爭租約已經合法終止等事實應已發生自認，而此項自認即有拘束兩造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被告此部分自認之事實為真正，並據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被告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是原告上揭主張自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請求被告應將其占用使用如附圖所示之系爭房屋及庭院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
　 1、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亦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是租約終止後，出租人除得本於租賃物返還請求權請求返還租賃物外，倘出租人為租賃物之所有權人時，並得本於所有權之作用，依無權占有法律關係請求返還租賃物(參見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801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
　 2、又本院依原告聲請囑託中正地政所指派測量員於113年11月19日上午會同本院及兩造履勘現場及實地測量，確認系爭房屋前方庭院為被告使用(堆置物品)、1樓(含樓中樓 即閣樓)、2樓及3樓(頂樓加蓋部分)樓梯間後方部分，均為被告使用，但未使用3樓樓梯間前方部分等情，製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並有中正地政所113年12月17日函及檢附如附圖所示測量成果各在卷可憑(參見本院卷第178～206、210～212頁)。是兩造間系爭租約既因被告積欠2個月以上租金額迄未給付，而經原告終止系爭租約，並於113年8月9日發生效力，已如前述，則兩造間就系爭房屋租賃關係已因租約終止而消滅，被告即負有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義務，且依附圖所示，被告實際占有使用範圍，除依系爭租約約定部分外，尚包括系爭房屋前方庭院部分之土地在內，而被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後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及房屋前方庭院部分，均欠缺法律上正當權源，即屬無權占有，故原告依前揭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系爭租約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如附圖所示即其上「土地標示表」所示，符號644、面積19平方公尺之土地，及「建物各層面積表(含增建)」，符號A第1層面積68.04平方公尺，符號B夾層(木板部分)面積13.23平方公尺，符號C夾層(磚牆部分)面積26.25平方公尺，符號D第2層面積57.75平方公尺，符號F第3層(北側)面積26.67平方公尺等部分，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原告依系爭租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積欠租金75000元，亦有理由：
　　　系爭租約第14條第5項約定：「乙方(即被告，下同)未繳清之租金，甲方(即原告，下同)得由保證金中抵充，如有不足，並得向乙方請求不足之金額。」。是原告主張被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前共積欠7個月租金，合計105000元(計算式：15000×7＝105000)，扣除被告繳付之保證金30000元，尚欠75000元未付乙節，既經被告自認上情在卷，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租金7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亦有理由，應准許之。　　
　(四)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250條及系爭租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利益之不當得利15000元，及相當於月租金額之違約金15000元，共計30000元，仍有理由：　　　　
　 1、又民法第179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而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參見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另民法第250條亦規定：「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第1項)。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第2項)。」，是當事人本於自主意思所締結之契約，若其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規範；縱或契約約定之權利義務有失平之處，除依法定程序變更外，雙方均應受其拘束，不得任意排除約定之法效(參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92號民事裁判意旨)。
　 2、依系爭租約第14條第4項約定：「乙方未依(同條)第2項規定返還房屋時，甲方應即明示不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並得向乙方請求未返還房屋期間之相當月租金額，及相當於月租金額計算之違約金(未足1個月者，以日租金折算)至返還止。」，則依前述，兩造間系爭租約於113年8月9日合法終止後，被告既負有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義務，屆期仍拒未返還，被告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即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原告因此受有損害，2者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應成立前揭民法第179條規定之不當得利，且系爭租約復訂有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他方違約金條款，此項約定係於兩造間自由意志訂立，並經公證，
　　　約定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等原則，兩造均應受拘束，不得事後藉故反悔，故原告自得依前揭民法第179條、第250條及系爭租約第14條第4項約定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1日起按月給付未返還房屋期間之相當月租金額15000元之不當得利，及相當於月租金額15000元計算之違約金，共計30000元，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甚明。
六、綜上所述，兩造間系爭租約經原告合法終止，於113年8月9日發生效力，被告負有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義務，則原告依據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及系爭租約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如附圖所示即其上「土地標示表」所示，符號644、面積19平方公尺之土地，及「建物各層面積表(含增建)」，符號A第1層面積68.04平方公尺，符號B夾層(木板部分)面積13.23平方公尺，符號C夾層(磚牆部分)面積26.25平方公尺，符號D第2層面積57.75平方公尺，符號F第3層(北側)面積26.67平方公尺等部分，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又依民法第179條、第250條規定及系爭租約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積欠租金7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0000元，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原告就上開請求給付積欠租金部分，並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併准許之。 
七、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部分，核與法律規定 相符，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至被告雖未陳明如受不利判決，亦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然本院審酌民事訴訟當事人利益均等原則，乃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金額，命被告供該項擔保後亦得免為假執行。
八、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核與本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金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哲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79號
原      告  張承能  
訴訟代理人  黃鼎鈞律師
複代理人    李柏松律師
被      告  林宜萱   住○○市○○區○○路00號即台中○                          ○○○○○○○○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圖即台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民國一一三年十二
    月十六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土地標示表」所示，符號六四四
    、面積十九平方公尺之土地，及「建物各層面積表(含增建)
    」即門牌號碼台中市○○區○○路○段○○○巷○○弄○號房屋，符號A
    第一層面積六八．０四平方公尺，符號B夾層(木板部分)面積
    十三．二三平方公尺，符號C夾層(磚牆部分)面積二六．二五
    平方公尺，符號D第二層面積五七．七五平方公尺，符號F第
    三層(北側)面積二六．六七平方公尺，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
    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柒萬伍仟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
    二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第一
    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參萬元。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二、三項於原告以新台幣貳拾伍萬貳仟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之執行標的物拍定
    、變賣或物之交付前，以新台幣柒拾伍萬伍仟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訴狀送達後，原
    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請求：
    「被告應將門牌號碼台中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房屋(
    下稱系爭房屋)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等情，嗣於民
    國113年8月19日具狀更正聲明第1項請求：「被告應將系爭
    房屋1樓、2樓(包括夾層即木造樓中樓)及3樓房屋全部騰空
    遷讓返還予原告。」等情，有該日民事更正聲明狀可按(參
    見本院卷第123頁)；又於113年12月30日具狀更正聲明第1項
    請求為：「被告應將如附圖即台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下稱
    中正地政所)113年12月1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土地標示表」
    所示，符號644、面積19平方公尺之土地，及「建物各層面
    積表(含增建)」即系爭房屋，符號A第1層面積68.04平方公
    尺，符號B夾層(木板部分)面積13.23平方公尺，符號C夾層(
    磚牆部分)面積26.25平方公尺，符號D第2層面積57.75平方
    公尺，符號F第3層(北側)面積26.67平方公尺，全部騰空遷
    讓返還予原告。」等情，亦有該日民事更正聲明狀可憑(參
    見本院卷第224頁)。本院審酌原告上開先後2次就聲明第1項
    更正請求，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及請求之原因事實並未變更
    ，僅係就被告實際占有使用情形及配合地政機關實地勘測結
    果如附圖所示作更正，核屬擴張及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依首揭法條規定，並非訴之變更或追加，毋庸徵得被告同
    意，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1、系爭房屋為原告所有，於111年11月23日出租予被告，約 
      定租期自111年12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
      新台幣(下同)15000元，被告應於每月7日前將租金直接匯
      入原告指定帳戶。嗣兩造於111年12月21日就上揭租賃關
      係另行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並經民間公
      證人公證，兩造約定系爭房屋之租約以經公證之租約為主
      。詎被告承租系爭房屋後並未按期繳付租金，多有拖延情
      事，於112年6月份租金未付，112年7月份租金僅給付5000
      元，被告雖於112年12月補足前欠租金，但自113年1、2月
      份亦開始拖欠租金，僅於113年3月18日再給付15000元後
      ，即未再給付租金，迄至113年6月份止共積欠租金75000
      元，已逾2個月租金額，原告曾多次催告被告給付積欠之
      全部租金，但被告置之不理，原告乃於113年6月21日委請
      律師寄發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第1602號存證信函，促請
      被告於113年7月3日前給付積欠之全部租金，逾期未付即
      終止系爭租約，不另通知。被告雖於113年6月24日收受上
      開存證信函，屆期仍未給付，原告再委請律師於113年7月
      5日寄發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第1720號存證信函，提前3
      0日以上通知被告終止系爭租約，並於同日以手機簡訊及
      通訊軟體LINE將上開通知內容傳訊予被告，被告於113年7
      月9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後，仍未理會，故系爭租約業經原
      告合法終止，爰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規定及系
      爭租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如聲明第1
      項所示。 
　 2、又被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前已積欠租金7個月未付，共計105
      000元，扣除被告承租時提出之保證金30000元，尚欠7500
      0元，爰依系爭租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積欠租金75000
      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如聲明第2項所示。　
　 3、另依系爭租約第14條第4項約定，承租人未即時遷出返還
      系爭房屋時，出租人除每月得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外，並得以月租金額請求給付違約金。因系爭租約業經原
      告合法終止，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系爭租約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
      爭房屋之日止，以原約定租金額計算不當得利數額及違約
      金數額，每月合計30000元(即每月不當得利15000元及每
      月違約金15000元)，如聲明第3項所示。　
　 4、並聲明：(1)如主文第1、2、3項所示。(2)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1、依兩造於111年12月21簽訂經公證之系爭租約，租賃範圍
      　約定為第1層樓、夾層及第2層樓全部，排除第3層樓部
      分，但原告發現被告實際使用系爭房屋範圍，除系爭租約
      約定部分，亦無權占有使用3樓北側部分，此經被告於鈞
      院113年11月19日履勘現場時自承上情。又系爭房屋1樓庭
      院即如附圖「土地標示表」所示，符號644、面積19平方
      公尺之土地，亦堆滿被告所有之物品，併有請求被告騰空
      遷讓返還之必要。
　 2、原告對於中正地政所113年12月17日中正地所二字第11300
      15215號函(下稱113年12月17日函)，及檢送如附圖所示之
      測量成果，均無意見。　
二、被告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以前
    到場所為之聲明及陳述略以：
　(一)兩造間就系爭房屋之租賃契約應以經公證之系爭租約為主
      ，被告承租範圍不包括3樓部分，因3樓係放置原告之物品
      ，被告僅作為曬衣服使用。
　(二)被告確有收受原證2、4存證信函及原證3、5之簡訊，不爭
      執系爭租約已經終止，被告會儘快搬離系爭房屋。
　(三)被告迄至113年6月份共積欠原告租金75000元未付為實在
      。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法院之判斷：
　(一)查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
      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
      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而當事人或其訴訟代理人於
      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
      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
      判之基礎，在未經當事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
      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參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
      1029號民事裁判意旨)。原告主張兩造於上揭時間就系爭 
      簽訂系爭租約，並經公證，而迄至113年6月份止，被告共
      積欠租金75000元，已逾2個月租金額，原告乃先後2次委
      請律師寄發原證2、4存證信函及傳送原證3、5即手機簡訊
      通知被告限期給付積欠租金，逾期未付則終止租約，被告
      收受前揭存證信函及手機簡訊後仍未給付租金，故系爭租
      約已於113年8月9日合法終止等事實，已據其提出111年12
      月21日簽訂系爭租約(含公證書)、111年11月23日租約、
      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第1602、1720號存證信函及手機簡
      訊各在卷為憑(參見本院卷第19～103頁)，核屬相符，亦為
      被告於113年9月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自承上情，並經記
      明筆錄在卷(參見本院卷第135頁)，則依前揭民事訴訟法
      第279條第1項規定及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029號民
      事裁判意旨，被告就確有積欠租金75000元及系爭租約已
      經合法終止等事實應已發生自認，而此項自認即有拘束兩
      造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被告此部分自認之事實
      為真正，並據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被告合法撤銷其自認
      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是原告上揭主
      張自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請求被
      告應將其占用使用如附圖所示之系爭房屋及庭院騰空遷讓
      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
　 1、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
      返還租賃物。」，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亦規定：「所有
      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是租約終止後，出租人除得本於租賃物返還請求權請求返
      還租賃物外，倘出租人為租賃物之所有權人時，並得本於
      所有權之作用，依無權占有法律關係請求返還租賃物(參
      見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801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
　 2、又本院依原告聲請囑託中正地政所指派測量員於113年11
      月19日上午會同本院及兩造履勘現場及實地測量，確認系
      爭房屋前方庭院為被告使用(堆置物品)、1樓(含樓中樓 
      即閣樓)、2樓及3樓(頂樓加蓋部分)樓梯間後方部分，均
      為被告使用，但未使用3樓樓梯間前方部分等情，製有勘
      驗筆錄及現場照片，並有中正地政所113年12月17日函及
      檢附如附圖所示測量成果各在卷可憑(參見本院卷第178～2
      06、210～212頁)。是兩造間系爭租約既因被告積欠2個月
      以上租金額迄未給付，而經原告終止系爭租約，並於113
      年8月9日發生效力，已如前述，則兩造間就系爭房屋租賃
      關係已因租約終止而消滅，被告即負有騰空遷讓返還系爭
      房屋予原告之義務，且依附圖所示，被告實際占有使用範
      圍，除依系爭租約約定部分外，尚包括系爭房屋前方庭院
      部分之土地在內，而被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後繼續占有使用
      系爭房屋及房屋前方庭院部分，均欠缺法律上正當權源，
      即屬無權占有，故原告依前揭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67條
      第1項前段及系爭租約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如附圖所
      示即其上「土地標示表」所示，符號644、面積19平方公
      尺之土地，及「建物各層面積表(含增建)」，符號A第1層
      面積68.04平方公尺，符號B夾層(木板部分)面積13.23平
      方公尺，符號C夾層(磚牆部分)面積26.25平方公尺，符號
      D第2層面積57.75平方公尺，符號F第3層(北側)面積26.67
      平方公尺等部分，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三)原告依系爭租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積欠租金75000元
      ，亦有理由：
　　　系爭租約第14條第5項約定：「乙方(即被告，下同)未繳
      清之租金，甲方(即原告，下同)得由保證金中抵充，如有
      不足，並得向乙方請求不足之金額。」。是原告主張被告
      於系爭租約終止前共積欠7個月租金，合計105000元(計算
      式：15000×7＝105000)，扣除被告繳付之保證金30000元，
      尚欠75000元未付乙節，既經被告自認上情在卷，已如前
      述，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租金75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利息，亦有理由，應准許之。　　
　(四)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250條及系爭租約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利益之不當得利15000元，及相
      當於月租金額之違約金15000元，共計30000元，仍有理由
      ：　　　　
　 1、又民法第179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
      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
      已不存在者，亦同。」，而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
      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
      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
      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
      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參見最高
      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另民法第2
      50條亦規定：「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
      支付違約金(第1項)。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
      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
      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
      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
      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第2項)。
      」，是當事人本於自主意思所締結之契約，若其內容不違
      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
      則，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規範；縱或契約約定
      之權利義務有失平之處，除依法定程序變更外，雙方均應
      受其拘束，不得任意排除約定之法效(參見最高法院104年
      度台上字第2192號民事裁判意旨)。
　 2、依系爭租約第14條第4項約定：「乙方未依(同條)第2項規
      定返還房屋時，甲方應即明示不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並
      得向乙方請求未返還房屋期間之相當月租金額，及相當於
      月租金額計算之違約金(未足1個月者，以日租金折算)至
      返還止。」，則依前述，兩造間系爭租約於113年8月9日
      合法終止後，被告既負有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
      義務，屆期仍拒未返還，被告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即
      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原告因此受有損害，2者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應成立前揭民法第179條規定之不
      當得利，且系爭租約復訂有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他方違約
      金條款，此項約定係於兩造間自由意志訂立，並經公證，
　　　約定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
      及契約自由等原則，兩造均應受拘束，不得事後藉故反悔
      ，故原告自得依前揭民法第179條、第250條及系爭租約第
      14條第4項約定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3年8月21日起按月給付未返還房屋期間之相當月租
      金額15000元之不當得利，及相當於月租金額15000元計算
      之違約金，共計30000元，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甚明。
六、綜上所述，兩造間系爭租約經原告合法終止，於113年8月9
    日發生效力，被告負有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義務
    ，則原告依據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及系爭租約等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將如附圖所示即其上「土地標示表」所示，
    符號644、面積19平方公尺之土地，及「建物各層面積表(含
    增建)」，符號A第1層面積68.04平方公尺，符號B夾層(木板
    部分)面積13.23平方公尺，符號C夾層(磚牆部分)面積26.25
    平方公尺，符號D第2層面積57.75平方公尺，符號F第3層(北
    側)面積26.67平方公尺等部分，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又依民法第179條、第250條規定及系爭租約等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給付積欠租金7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
    年8月2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0000元
    ，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原告就上開請求給付積欠租金
    部分，並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1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併准許之。
     
七、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部分，核與法律規定 
    相符，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至被告雖未陳明如受不
    利判決，亦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然本院審酌民事訴訟
    當事人利益均等原則，乃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
    權酌定相當金額，命被告供該項擔保後亦得免為假執行。
八、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
    料，核與本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
    ，併此敘明。
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金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哲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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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圖即台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土地標示表」所示，符號六四四、面積十九平方公尺之土地，及「建物各層面積表(含增建)」即門牌號碼台中市○○區○○路○段○○○巷○○弄○號房屋，符號A第一層面積六八．０四平方公尺，符號B夾層(木板部分)面積十三．二三平方公尺，符號C夾層(磚牆部分)面積二六．二五平方公尺，符號D第二層面積五七．七五平方公尺，符號F第三層(北側)面積二六．六七平方公尺，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柒萬伍仟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參萬元。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二、三項於原告以新台幣貳拾伍萬貳仟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之執行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之交付前，以新台幣柒拾伍萬伍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請求：「被告應將門牌號碼台中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等情，嗣於民國113年8月19日具狀更正聲明第1項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1樓、2樓(包括夾層即木造樓中樓)及3樓房屋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等情，有該日民事更正聲明狀可按(參見本院卷第123頁)；又於113年12月30日具狀更正聲明第1項請求為：「被告應將如附圖即台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下稱中正地政所)113年12月1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土地標示表」所示，符號644、面積19平方公尺之土地，及「建物各層面積表(含增建)」即系爭房屋，符號A第1層面積68.04平方公尺，符號B夾層(木板部分)面積13.23平方公尺，符號C夾層(磚牆部分)面積26.25平方公尺，符號D第2層面積57.75平方公尺，符號F第3層(北側)面積26.67平方公尺，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等情，亦有該日民事更正聲明狀可憑(參見本院卷第224頁)。本院審酌原告上開先後2次就聲明第1項更正請求，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及請求之原因事實並未變更，僅係就被告實際占有使用情形及配合地政機關實地勘測結果如附圖所示作更正，核屬擴張及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首揭法條規定，並非訴之變更或追加，毋庸徵得被告同意，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1、系爭房屋為原告所有，於111年11月23日出租予被告，約 定租期自111年12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新台幣(下同)15000元，被告應於每月7日前將租金直接匯入原告指定帳戶。嗣兩造於111年12月21日就上揭租賃關係另行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並經民間公證人公證，兩造約定系爭房屋之租約以經公證之租約為主。詎被告承租系爭房屋後並未按期繳付租金，多有拖延情事，於112年6月份租金未付，112年7月份租金僅給付5000元，被告雖於112年12月補足前欠租金，但自113年1、2月份亦開始拖欠租金，僅於113年3月18日再給付15000元後，即未再給付租金，迄至113年6月份止共積欠租金75000元，已逾2個月租金額，原告曾多次催告被告給付積欠之全部租金，但被告置之不理，原告乃於113年6月21日委請律師寄發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第1602號存證信函，促請被告於113年7月3日前給付積欠之全部租金，逾期未付即終止系爭租約，不另通知。被告雖於113年6月24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屆期仍未給付，原告再委請律師於113年7月5日寄發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第1720號存證信函，提前30日以上通知被告終止系爭租約，並於同日以手機簡訊及通訊軟體LINE將上開通知內容傳訊予被告，被告於113年7月9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後，仍未理會，故系爭租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爰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租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如聲明第1項所示。 
　 2、又被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前已積欠租金7個月未付，共計105000元，扣除被告承租時提出之保證金30000元，尚欠75000元，爰依系爭租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積欠租金75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如聲明第2項所示。　
　 3、另依系爭租約第14條第4項約定，承租人未即時遷出返還系爭房屋時，出租人除每月得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外，並得以月租金額請求給付違約金。因系爭租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系爭租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以原約定租金額計算不當得利數額及違約金數額，每月合計30000元(即每月不當得利15000元及每月違約金15000元)，如聲明第3項所示。　
　 4、並聲明：(1)如主文第1、2、3項所示。(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1、依兩造於111年12月21簽訂經公證之系爭租約，租賃範圍　約定為第1層樓、夾層及第2層樓全部，排除第3層樓部分，但原告發現被告實際使用系爭房屋範圍，除系爭租約約定部分，亦無權占有使用3樓北側部分，此經被告於鈞院113年11月19日履勘現場時自承上情。又系爭房屋1樓庭院即如附圖「土地標示表」所示，符號644、面積19平方公尺之土地，亦堆滿被告所有之物品，併有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之必要。
　 2、原告對於中正地政所113年12月17日中正地所二字第1130015215號函(下稱113年12月17日函)，及檢送如附圖所示之測量成果，均無意見。　
二、被告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以前到場所為之聲明及陳述略以：
　(一)兩造間就系爭房屋之租賃契約應以經公證之系爭租約為主，被告承租範圍不包括3樓部分，因3樓係放置原告之物品，被告僅作為曬衣服使用。
　(二)被告確有收受原證2、4存證信函及原證3、5之簡訊，不爭執系爭租約已經終止，被告會儘快搬離系爭房屋。
　(三)被告迄至113年6月份共積欠原告租金75000元未付為實在。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法院之判斷：
　(一)查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而當事人或其訴訟代理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當事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參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029號民事裁判意旨)。原告主張兩造於上揭時間就系爭 簽訂系爭租約，並經公證，而迄至113年6月份止，被告共積欠租金75000元，已逾2個月租金額，原告乃先後2次委請律師寄發原證2、4存證信函及傳送原證3、5即手機簡訊通知被告限期給付積欠租金，逾期未付則終止租約，被告收受前揭存證信函及手機簡訊後仍未給付租金，故系爭租約已於113年8月9日合法終止等事實，已據其提出111年12月21日簽訂系爭租約(含公證書)、111年11月23日租約、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第1602、1720號存證信函及手機簡訊各在卷為憑(參見本院卷第19～103頁)，核屬相符，亦為被告於113年9月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自承上情，並經記明筆錄在卷(參見本院卷第135頁)，則依前揭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規定及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029號民事裁判意旨，被告就確有積欠租金75000元及系爭租約已經合法終止等事實應已發生自認，而此項自認即有拘束兩造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被告此部分自認之事實為真正，並據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被告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是原告上揭主張自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請求被告應將其占用使用如附圖所示之系爭房屋及庭院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
　 1、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亦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是租約終止後，出租人除得本於租賃物返還請求權請求返還租賃物外，倘出租人為租賃物之所有權人時，並得本於所有權之作用，依無權占有法律關係請求返還租賃物(參見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801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
　 2、又本院依原告聲請囑託中正地政所指派測量員於113年11月19日上午會同本院及兩造履勘現場及實地測量，確認系爭房屋前方庭院為被告使用(堆置物品)、1樓(含樓中樓 即閣樓)、2樓及3樓(頂樓加蓋部分)樓梯間後方部分，均為被告使用，但未使用3樓樓梯間前方部分等情，製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並有中正地政所113年12月17日函及檢附如附圖所示測量成果各在卷可憑(參見本院卷第178～206、210～212頁)。是兩造間系爭租約既因被告積欠2個月以上租金額迄未給付，而經原告終止系爭租約，並於113年8月9日發生效力，已如前述，則兩造間就系爭房屋租賃關係已因租約終止而消滅，被告即負有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義務，且依附圖所示，被告實際占有使用範圍，除依系爭租約約定部分外，尚包括系爭房屋前方庭院部分之土地在內，而被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後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及房屋前方庭院部分，均欠缺法律上正當權源，即屬無權占有，故原告依前揭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系爭租約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如附圖所示即其上「土地標示表」所示，符號644、面積19平方公尺之土地，及「建物各層面積表(含增建)」，符號A第1層面積68.04平方公尺，符號B夾層(木板部分)面積13.23平方公尺，符號C夾層(磚牆部分)面積26.25平方公尺，符號D第2層面積57.75平方公尺，符號F第3層(北側)面積26.67平方公尺等部分，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原告依系爭租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積欠租金75000元，亦有理由：
　　　系爭租約第14條第5項約定：「乙方(即被告，下同)未繳清之租金，甲方(即原告，下同)得由保證金中抵充，如有不足，並得向乙方請求不足之金額。」。是原告主張被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前共積欠7個月租金，合計105000元(計算式：15000×7＝105000)，扣除被告繳付之保證金30000元，尚欠75000元未付乙節，既經被告自認上情在卷，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租金7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亦有理由，應准許之。　　
　(四)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250條及系爭租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利益之不當得利15000元，及相當於月租金額之違約金15000元，共計30000元，仍有理由：　　　　
　 1、又民法第179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而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參見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另民法第250條亦規定：「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第1項)。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第2項)。」，是當事人本於自主意思所締結之契約，若其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規範；縱或契約約定之權利義務有失平之處，除依法定程序變更外，雙方均應受其拘束，不得任意排除約定之法效(參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92號民事裁判意旨)。
　 2、依系爭租約第14條第4項約定：「乙方未依(同條)第2項規定返還房屋時，甲方應即明示不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並得向乙方請求未返還房屋期間之相當月租金額，及相當於月租金額計算之違約金(未足1個月者，以日租金折算)至返還止。」，則依前述，兩造間系爭租約於113年8月9日合法終止後，被告既負有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義務，屆期仍拒未返還，被告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即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原告因此受有損害，2者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應成立前揭民法第179條規定之不當得利，且系爭租約復訂有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他方違約金條款，此項約定係於兩造間自由意志訂立，並經公證，
　　　約定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等原則，兩造均應受拘束，不得事後藉故反悔，故原告自得依前揭民法第179條、第250條及系爭租約第14條第4項約定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1日起按月給付未返還房屋期間之相當月租金額15000元之不當得利，及相當於月租金額15000元計算之違約金，共計30000元，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甚明。
六、綜上所述，兩造間系爭租約經原告合法終止，於113年8月9日發生效力，被告負有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義務，則原告依據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及系爭租約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如附圖所示即其上「土地標示表」所示，符號644、面積19平方公尺之土地，及「建物各層面積表(含增建)」，符號A第1層面積68.04平方公尺，符號B夾層(木板部分)面積13.23平方公尺，符號C夾層(磚牆部分)面積26.25平方公尺，符號D第2層面積57.75平方公尺，符號F第3層(北側)面積26.67平方公尺等部分，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又依民法第179條、第250條規定及系爭租約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積欠租金7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0000元，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原告就上開請求給付積欠租金部分，並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併准許之。 
七、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部分，核與法律規定 相符，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至被告雖未陳明如受不利判決，亦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然本院審酌民事訴訟當事人利益均等原則，乃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金額，命被告供該項擔保後亦得免為假執行。
八、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核與本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金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哲豪


